
晚堂、午堂～講道概要  
路加福音第 3 6 講  

日期：2021 年 10 月 9、10 日 講題：背起你的十字架 

講員：朱卓慈牧師 經文：路加福音九 18-27 
 

引言： 
․ 生命的取捨 
․ 主的榜樣  

 

大綱： 
I. 主是基督 (v.18-22) 

a. 別人所認識的主 

b. 你所認識的主 

c. 基督的使命 
 

II. 跟從基督 (v.23-27) 

  a. 天天背起十字架 

b. 人生的取捨 

c. 永恆的福份 
 
 
生活實踐：主甘願受苦，捨己救贖世人，信徒需跟從主，背起自己

的十字架。你人生的價值觀是否需要改變？你的行為和

品格有何需要捨棄？你要為主負起一些什麼的責任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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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加福音九 18-27  
(和合本修訂版) 

第18節 耶穌獨自禱告的時候，門徒也同他在那裏。耶穌問他們：「眾

人說我是誰？」 
第19節 他們回答：「是施洗的約翰；有人說是以利亞；還有人說是

古時的一個先知又活了。」 
第20節 耶穌問他們：「你們說我是誰？」彼得回答：「是神所立的

基督。」 
第21節 耶穌切切吩咐他們，命令他們不可把這事告訴任何人； 
第22節 又說：「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，被長老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，

並且被殺，第三天復活。」 
第23節 耶穌又對眾人說：「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天天背起

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 
第24節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失生命；凡為我喪失生命的，

他必救自己的生命。 
第25節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，卻喪失了自己，或賠上自己，有甚麼益

處呢？ 
第26節 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，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裏，和天父

與聖天使的榮耀裏來臨的時候，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。 
第27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站在這裏的，有人在沒經歷死亡以前，必

定看見神的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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